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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热式加热炉换向残留煤气反吹扫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蓄热式加热炉换向残留煤气反吹扫系统技术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钢铁行业采用低热值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为主要燃料，并使用蓄热式加热炉

换向残留煤气反吹扫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38449—2019 蓄热式轧钢加热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2972—2016 钢铁企业轧钢加热炉节能设计技术规范

GB/T 32489—2016 轧钢加热炉节能运行技术要求

YB/T 4466—2014 轧钢加热炉节能运行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应于本文件。

3.13.1

蓄热式加热炉 regenerative reheating furnace

一种利用蓄热体吸收烟气显热，然后利用吸热后蓄热体预热空气与煤气的加热炉。

3.23.2

残氧量 residual oxygen content

蓄热式加热炉燃料燃烧过程中，燃料与空气燃烧所产生烟气内剩余氧气的体积浓度值。

3.33.3

公共管道 public pipeline

蓄热式加热炉燃烧管路系统中，供煤气与烟气交替使用的管道。

3.43.4

换向装置 reversing arrangement

蓄热式加热炉用于控制燃烧进气状态与排烟排气状态交替切换的装置。

3.5

排烟温度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加热炉运行时，烟气于最末一级受热面出口处的平均温度。

3.6

反吹扫技术 reflux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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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热式加热炉进气与排烟切换时，通过取一定量烟气将留存公共管道或装置内燃料吹扫至炉膛内，

再开始进行排烟，减少 CO的直接排放。

3.7

煤烟 soot

加热炉运行时，由煤气燃烧换向装置排出的烟气。

4 工艺路线

本文件的工艺路线如图 1所示：利用一台反吹扫引风机，将燃烧过程产生的部分煤烟烟气抽出，

煤烟烟气经过安全参数及工艺参数检测合格后，送入各燃烧段煤气换向装置下部共用管道入口，在煤气

换向装置由燃烧状态切换至排烟状态过程的瞬间，将该煤气换向装置公用管道中的换向残留煤气吹进加

热炉炉膛燃烧、燃尽，从而达到换向残留煤气减排的目的，既节约了大量优质煤气，又从根本上减少了

有毒、有害气体 CO对环境的污染。

图 1 本文件方法工艺路线原理图

4.14.1 方法原理

本文件方法原理：采用相对 CO而言的惰性气体作为吹扫介质气，将换向残留煤气由共用管道中吹

扫进入加热炉炉膛进行燃烧、燃尽。

4.24.2 设备组成

本文件蓄热式加热炉换向残留煤气反吹扫管道设置氮气吹扫系统包含如下设备：

a）反吹介质加压设备：反吹风机；

b）检测仪表：氧气分析仪、一氧化碳分析仪、流量计、压力表、温度计；

c）阀门：两通或四通快速通断阀门、盲板阀、蝶阀、调节阀、快切阀；

d）电气控制系统；

e）蓄热式加热炉换向残留煤气反吹扫专用软件；

f）其他附件等。

5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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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 技术要求

a）吹扫时机：煤气换向装置由燃烧状态切换至排烟状态过程中，换向装置煤气阀板关闭后，将反

吹风机加压后的合格煤烟烟气高速注入换向装置共用管道，将该煤气换向装置共用管道内的换

向残留煤气反吹扫进入炉膛内燃烧、燃尽。在换向残留煤气吹扫进入炉膛过程中，继续向炉膛

内供入空气，保证换向残留煤气进入炉膛燃烧所需的空气。换向残留煤气吹扫结束后，共用管

道中的换向残留煤气被煤烟烟气置换完毕，此时，打开该煤气换向装置排烟阀板，使该煤气换

向装置进入排烟状态；

b）吹扫动作控制方式：每个煤气换向装置的公共管道反吹扫动作均由一台独立的两通快速通断阀

控制，吹扫期开始时两通快速通断阀打开，吹扫完毕两通快速通断阀关闭；

c）反吹烟气流量调节方式：在反吹风机进出口之间设置烟气流动旁路，烟气旁路上设置调节阀门，

通过调节烟气旁路调节阀开度，增减旁路烟气流量，可以改变反吹扫过程实际用于共用管道反

吹扫的气量，以适应不同换向装置对反吹扫气量的不同要求；

d）氮气吹扫系统：蓄热式加热炉换向残留煤气反吹扫管道设置氮气吹扫系统，消除反吹扫管道中

有可能存在的煤气安全隐患。

5.25.2 吹扫介质要求

吹扫介质采用相对 CO而言相对惰性的低氧煤烟烟气，用于吹扫介质气的煤烟烟气残氧浓度必须低

于 CO爆炸对应的氧浓度极限。

5.35.3 吹扫时间要求

吹扫时间设置过短，将导致加热炉炉温、炉压波动幅度加大，加热炉运行稳定性变差。吹扫时间设

置过长，将导致加热炉炉温降低幅度加大，影响加热炉生产率，并导致钢坯氧化率升高。所以吹扫时间

设置应该兼顾加热炉炉温、炉压波动幅度与加热炉生产率、钢坯氧化率等问题，既不能过短也不能过长。

5.45.4 吹扫风机参数要求

a）吹扫风机流量：须满足所有煤气换向装置均能实现换向残留煤气快速吹扫最短时间要求；

b）吹扫风机全压：须满足吹扫介质气克服吹扫管道阻力损失后，吹扫介质气炉膛入口处剩余压头

与燃烧煤气初始压头相等的条件。

5.55.5 吹扫系统安全设置

a）反吹扫系统取气口处与炉区入口处设置安全切断阀组，确保反吹系统能够在必要时实现快速安

全切入及切出，且反吹系统切出后不影响加热炉正常生产；

b）炉区入口安全切断阀组须采用包括快切阀组成的安全切断阀组；

c）反吹风机需采用防爆风机，阀门、仪表、电气元件需采用具有防爆性能的组件；

d）反吹扫系统在出现切出条件时需快速自动切出，反吹扫系统的投运恢复需人工确认恢复条件后

人工恢复；

e）吹扫介质相对 CO必须实时保证具有相对惰性，反吹风机出口位置设置吹扫介质气残氧浓度快

速分析仪；

f）反吹扫系统管路须参考煤气管路安全要求，对所有接缝进行气密性试验，并设置氮气吹扫系统；

g）控制软件安全联锁条件设置：

1）吹扫介质气残氧浓度大于 8%时，吹扫系统须快速切出；

2）加热炉主抽风机、反吹风机停电或故障时，吹扫系统须快速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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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吹扫介质残氧分析仪表故障或两通快速通断阀门故障时，吹扫系统须快速切出；

4）为了防止煤气回流，吹扫介质压力低于 1.2 kPa时，吹扫系统须快速切出；

5）为了避免炉膛爆燃，炉膛温度低于 800℃时，吹扫系统须快速切出。

5.6 反吹扫系统调节方式设置

a） 采用煤烟 CO浓度作为反馈参量，调节反吹介质气流量及吹扫时间；

b） 反吹风机采用变频风机，采用变频调节方式粗调反吹介质工艺参数；

c）程序控制烟气旁路调节阀开度，烟气旁路调节阀动作与开度与各煤气换向装置反吹介质工艺参

数要求智能协同匹配，实现反吹介质工艺参数的精确调节；

d）反吹系统管道直径需保证具有一定的缓冲气量容积，一般按比煤气换向装置煤气入口管道直径

低一个等级选取；

e）为了实现换向残留煤气快速反吹，非反吹期须维持反吹系统具有一定的静压力，静压力一般不

低于吹扫介质气压力峰值的 40%。

5.7 吹扫时序设置

a) 吹扫时序必须与加热炉燃控时序合理融合：燃控程序将煤气换向装置煤气阀板关闭后，将加热

炉燃烧控制权交给吹扫控制系统。吹扫控制系统打开两通快速通断阀对共用管道残留煤气进行

吹扫，吹扫结束后，吹扫控制系统关闭两通快速通断阀，同时将加热炉燃烧控制权交回给加热

炉燃控系统。加热炉燃控系统收回燃烧控制权，同时打开煤气换向装置排烟阀板；

b） 吹扫过程必须与助燃空气供给过程科学协同：换向残留煤气进入量与助燃空气进入量，以及

两者进入的时间段必须匹配，助燃空气既不能过量导致钢坯氧化加剧，也不能不足导致换向残

留煤气不完全燃烧。

5.8 阀门、仪表选型

a） 位于室内盲板阀采用全密闭式盲板阀；

b） 为了降低一氧化碳分析仪及氧气分析仪的滞后性，采用原位激光分析原理的检测仪表；

c） 为了延长两通快速通断阀时效寿命，密封结构采用受力与密封功能分置的长时效密封结构。

5.9 仪器、仪表安装位置要求

a）烟气取气位置应位于加热炉煤烟主抽风机前面或后面的煤烟管道上，优先选择煤烟主抽风机后

位置；

b） 分析仪安装在吹扫风机出口位置，应尽可能安装在距离反吹风机 3米以上的直管段上；

c） 一氧化碳分析仪安装位置，位于煤烟主抽风机后的煤烟主管道上；

d） 热工参数检测仪表安装位置符合仪表厂家相关规定。

6 操作要求

6.16.1 生产设备要求

a） 在生产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下进行，燃烧控制残余氧含量 1%～4%；

b） 换向装置应定期进行检查，原则上连续使用不超一年；

c） 应每年进行换向装置的打压试漏，防止泄露；

d） 燃料（指煤气）压力波动 ±0.5 kPa/min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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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 吹扫设备要求

a） 对氧分析仪、一氧化碳分析仪每年进行标定，要求偏离值小于 1%；

b） 所有设备、管道设置低点排水装置；

c） 吹扫设备投用、停用按煤气设备、设施要求操作。

6.36.3 反吹系统投运

6.3.1 吹扫管道试漏

吹扫系统全部软硬件安装完毕，且单机调试完毕后，吹扫系统首次投入使用前，或检修后投用前，

需对管道系统进行打压试漏，具体步骤如下：

a) 吹扫管道安装完毕后，关闭取气端手动蝶阀，打开取气端阀门与两通阀门之间的所有阀门；

b) 两通阀接通动力介质气源，并处于关闭状态；

c) 确认打开风机进、出口阀门（如有），风机后气动快切、电动蝶阀；

d） 打开放散管阀门，关闭取样管阀门；

e） 接通取气端阀门后吹扫氮气金属软管，先打开吹扫管道侧氮气阀门，再缓慢打开氮气侧阀门，

给吹扫管道充入氮气，调整氮气阀门与放散阀门进行升压至 5 kPa～15 kPa；

f） 提前准备好肥皂水，对管路焊口、法兰进行逐一试漏，对泄漏位置进行补焊或紧固处理；

g） 处理漏点时关闭氮气，重复进行检查直至漏点处理完毕。

6.3.2 氮气扫线

吹扫系统每次起机投运前，均需对吹扫管道进行氮气扫线，扫线步骤如下：

a) 关闭两通阀、取气端手动蝶阀，打开吹扫管道泄压调节阀、气动快切阀、电动蝶阀；

b) 打开各段放散阀；

c) 打开风机进出口阀门（如有）；

d) 接通取气端阀门后吹扫氮气金属软管，先打开吹扫管道侧氮气阀门，再缓慢打开氮气侧阀门，

给吹扫管道充入氮气吹扫，吹扫压力不高于 10 kPa；

e) 氮气扫线 30 min后，在管路末端取样管检测 O2含量，当 O2含量小于 0.8%时为两通阀前管

段扫线合格；

f) 检测末端 O2含量合格后，逐一轮换切断煤气（烟气）三通换向阀后，打开两通换向阀进行逐

一吹扫 2 min以上，两通阀后管段扫线合格；

g) 关闭所有两通阀，打开取气位置手动蝶阀，进行吹扫 5 min；

h) 检查在线安装的 O2分析仪，检测数值与现场测量数值同为小于 0.8%时吹扫结束，若二者存

在较大偏差，需确定原因后重新吹扫。

6.3.3 吹扫动作顺序调试

系统首次投运，氮气扫线前需进行各两通阀动作顺序调试，两通阀动作顺序调试：确认所有两通阀

动作与三通阀动作协同顺序正常，两通阀动作时序调试步骤如下：

a) 吹扫系统切至手动非投运状态；

b) 打开取气端手动，以及风机后气动快切阀、以及相关阀门，关闭两通阀；

c) 打开气动调节阀门；

d) 切断吹扫氮气气源，保持放散端放散阀门满开；

e) 确认气动设备气源处于接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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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启动吹扫风机；

g) 逐渐关闭泄放回路调节阀或调整风机频率，将吹扫风机出口压力升至 5 kPa～9 kPa；

h) 两通阀前手阀关闭状态下，依次将各两通阀设置为吹扫状态，核对每个两通阀开、闭时间是否

符合吹扫动作顺序要求，对于开、闭顺序不符合要求的两通阀，判断是程序问题还是两通阀问

题，及时进行解决；

i) 两通阀单阀顺序合格后，将所有两通阀切至投运状态，观确认循环投运时，界面显示与实际吹

扫动作是否正常、一致。

6.3.4 吹扫系统投入

系统投入前的准备工作完成后，进行吹扫系统投运操作，吹扫系统投运步骤如下：

a) 吹扫系统扫线合格后，保持扫线放散系统阀门打开；

b) 关闭取气端手动蝶阀，风机后气动快切、电动蝶阀打开，吹扫端两通阀自动，泄压调节阀门打

开；

c) 吹扫风机频率调为 10%，启动风机运转正常后打开取气端开关阀门，调整泄压调节阀直至管

道压力达到 5 kPa～9 kPa；

d) 如系统压力无法达到 5 kPa～9 kPa时，调节风机频率，每次调节 5%，直至吹扫系统压力达到

要求；

e) 吹扫系统压力调试正常后，检查在线 O2分析仪示值，若 O2浓度小于 6%，开始陆续投入吹扫

两通阀，并观察系统压力变化；

f) 如系统运行压力低于 5 kPa时，调节吹扫风机频率，直至风机满开；

g) 所有两通阀正常投入后，进行正常吹扫运行。

6.3.5 吹扫参数调节

a) 燃烧时序调整，为了维持风机运行稳定性及降低风机喘震，加热炉换向时序应尽可能保证吹扫

动作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加热炉换向时序应做适当调整；

b) 吹扫时间调节，吹扫时间根据排烟 CO浓度进行调节，3 s～6 s（不计阀门动作延迟）时对生

产的影响较小。首先默认吹扫时间 6 s，以 1 s为步长，依次成组（加热炉两侧对称一对为一

组）增加吹扫时间，观察排烟 CO浓度变化值，直至排烟 CO浓度达降至规定范围。增加吹扫

时间但排烟 CO浓度变化不显著时，有可能该阀组存在较严重泄露，需进行密封结构检修；

c) 压力调节，吹扫系统工作压力通过风机变频及旁路调节阀协同调节，在保证吹扫时间的前提下，

实际吹扫压力以 6 kPa～8 kPa左右为宜，一般不应低于 3 kPa；

d) 流量调节，吹扫介质流量根据排烟 CO浓度及吹扫时间进行确定，吹扫介质流量、压力仅为参

考量，用于故障判断。

6.46.4 反吹系统停运

a) 切断所有两通阀，满开泄压调节阀；

b) 接通反吹扫系统氮气吹扫金属软管管路，满开所有放散阀门；

c) 打开吹扫氮气，关闭取气端电动蝶阀，并停吹扫风机，关闭取气电动蝶阀，保持管道压力不超

10 kPa，进行氮气吹扫 30 min；

d) 对吹扫管道末端取样检测 CO含量小于 24 ppm合格后，微开氮气保持管道微正压。

6.56.5 反吹系统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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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吹扫管道氧含量、CO超标（O2≥8%，CO≥10%）

a) 系统应连锁切断所有两通阀（关闭状态），泄压调节阀自动切为满开状态，气动快切自动切断，

系统形成自循环，并进行画面报警；

b) 系统进行停用操作，按“吹扫系统停用”操作，查找原因并及时进行处理；

c) 氧含量、CO合格再次投入时，按“吹扫系统投入“操作；

d) 如为加热炉燃烧控制造成氧含量超标，打开吹扫系统放散阀进行放散，直至氧含量小于 6%后，

重新投入两通阀；

e) 如为 CO超标，需查找原因，检查三通阀是否异常。直至 CO含量降至 10%以内时，重新进

行投入。

6.5.2 两通换向阀故障

a) 电磁阀故障。系统检测限位信号异常时，该两通阀切出，更换电磁阀恢复正常后，两通阀正常

投入；

b) 气缸故障。系统检测限位信号异常时，该两通阀切出，更换气缸恢复正常后，两通阀正常投入；

c) 阀体内部阀板变形、脱落或密封损坏。关闭该两通阀。吹扫系统停用，待检修或生产间隙进行

维修。维修时保持三通阀进气、排烟关闭，进行“吹扫系统停用”操作，吹扫合格后，停氮气进

行检修处理。

6.5.3 煤气引风机故障停机

煤气引风机故障时，应连锁切断所有两通阀，关闭取气端电动蝶阀，并打开泄压调节阀，随后按照

“吹扫系统停用”进行操作停用。

6.5.4 吹扫管道发生泄漏

a) 吹扫管道发生泄漏时，按“吹扫系统停用”处理；

b) 扫线合格后，对泄漏处进行焊接处理，处理完成后重新按“投入前吹扫系统氮气吹扫”、“吹扫

系统投入”操作。

6.5.5 加热炉停电

a) 加热炉停电后，吹扫风机无法运行，应连锁关闭吹扫管道上两通阀，手动关闭取气端电动蝶阀，

打开泄压回路调节阀；

b) 进行接通氮气进行管线吹扫，按“吹扫系统停用”处理；

c) 待加热炉来电后按“投入前吹扫系统氮气扫线”、“吹扫系统投入” 操作。

6.5.6 停动力介质氮气（压空）

a) 动力介质氮气（压空）压力低于 0.3 MPa时，系统报警；

b) 两通阀设置动力介质压力不足 0.25MPa时，连锁两通阀关闭（长期处于关闭状态），泄压调

节阀打开，并按照“吹扫系统停用”进行操作；

c) 吹扫介质低压停用；

d) 吹扫烟气压力低于 1000 Pa以下时，系统报警，连锁关闭吹扫管道上两通阀、打开泄压调节

阀，并按照“吹扫系统停用”进行操作。

6.66.6 动力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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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氮气

用量：～30 m³/h·座，气源工作压力：0.3 MPa～0.6 MPa。

6.6.2 压缩空气

用量：～10 m³/h·座，气源工作压力：0.3 MPa～0.6 MPa。

6.6.3 其它方面

a) 吹扫时间对燃料燃烧周期的减少不超 5 s，并确保吹扫干净，影响产能不超 3%；

b) 吹扫不能造成炉内氧含量增加，不增加加热工件的氧化速率；

c) 吹扫不能造成加热炉炉压力增大，影响炉外设备使用。

6.76.7 排放要求

蓄热式加热炉正常工作条件下，煤烟排烟 CO浓度平均值不超 3000 ppm。

7 结果计算与表示

7.17.1 排烟一氧化碳平均浓度

排烟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单位时间内，加热炉煤烟排烟中所含 CO体积，与煤烟排烟总体积之比，

其单位为 ppm。

排烟一氧化碳平均浓度按式（1）计算：

QS =NCO / N ………………………………………（1）

式中：

QS——排烟一氧化碳平均浓度，ppm；

NCO——单位时间内，加热炉煤烟排烟中所含 CO体积；
N——单位时间内，加热炉煤烟排烟总体积。

7.27.2 对加热炉生产率的影响程度

反吹过程对加热炉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按一个换向周期反吹时间占满负荷状态供给燃料时间的比例

进行表征。

反吹过程对加热炉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式（2）计算：

Sy= (Bn-T) / 2Bn ……………………………………（2）

式中：

Sy——反吹过程对加热炉生产率的影响程度，%；

Bn——一个换向周期满负荷状态供给燃料时间，s；

T——一个换向周期反吹时间，s。

7.37.3 效果认定

原蓄热式加热炉系统换向装置密封完好、燃料在炉内内燃烧充分前提下，蓄热式加热炉换向残留煤

气反吹扫系统正产投运期间，连续 6天、每天 12小时对煤烟排烟一氧化碳平均浓度进行测定，求取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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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排烟在全部测定时段内的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值。

认定排放浓度按式（3）计算：

Pf = (B11+B12...B112+B21+B22……B612) / 72 ………………………（3）

式中：

Pf——认定排放浓度，ppm；

B11——吹扫投入后第一天第 1 h测量浓度平均值，ppm；

B12——吹扫投入后第一天第 2 h测量浓度平均值，ppm；

B112——吹扫投入后第一天第 12 h测量浓度平均值，ppm；

B21——吹扫投入后第二天第 1 h测量浓度平均值，ppm；

B612——吹扫投入后第六天第 12 h测量浓度平均值，ppm。


